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香洲区税务局
翠香税务分局
税务事项通知书
珠香翠香税 税通[2025]112号

珠海银海房产有限公司（440401617491241）： 
事由：转让不动产需开具发票。 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587 号）第十九条；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【2016】36 号）第十条、第四十五条。 
通知内容：你公司于2000年7至9月销售珠海市香洲区银桦路8号2404房、2501房、2506房，并将此3套房的产权全部登记至梁帝波名下。你公司产生纳税义务，但未开具发票。请你公司收到本通知后，于 15 日内就转让上述3套房开具发票，并清缴相关税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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